校内交通安全承诺书
为预防和减少道路交通事故，营造和谐的校园交通环境，确保师生员工的人身和财产安全，作为出入绍兴文理学院元培学院校区的机动车驾驶员，我自愿做出以下承诺：

1．遵守交通法规，服从校园交通管理，积极维护良好的校园交通秩序。

2.车辆进出校门时，时速不超过5公里；校园内行驶，时速不超过20公里，遇到非机动车、行人数量较多时，注意减速避让；夜间行驶只使用近光灯。

3.车辆按校内交通标志、标线的规定行驶，校园内禁鸣喇叭，不超车和并行。

4.车辆调头、倒车时，注意行人、车辆的安全，不损坏校内绿化和公共设施。
5.车辆按指定位置有序停放，交叉路口、道路转弯处和其他妨碍交通的地方不停车。学校大门口20米内不停车（临时接送客车除外）；其他地点临时停车时，靠道路右侧停放。
6.车辆不随意停放在校内道路过夜。
7.车辆不载重超过规定吨位(含桥梁规定吨位)上桥通行。

8.车辆状况变更（如丢失、买卖、报废等）时及时到保卫处备案。

承诺人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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